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20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5/5/28

除权（息）日

2025/5/2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29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上海复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4月18日的

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除外。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的有关规定，上市公
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可
转换公司债券等权利。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

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公司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
量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0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
红股。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
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
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148,034,592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
1,652,426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为146,382,166股，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0元（含
税），拟派发现金红利总额29,276,433.20元（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息）参考价格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送转比例）÷总股本，因本次权益

分派无送转股份，所以送转比例为0，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由于公司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上述现金红利指以实际分派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

算的每股现金红利。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
本=（146,382,166×0.20）÷148,034,592≈0.1978元/股。

综上，本次权益分派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每股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
动比例）=（前收盘价格-0.1978）÷（1+0）=前收盘价格-0.1978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5/5/28

除权（息）日

2025/5/2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29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其余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

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
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
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
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黄文俊、许太明、上海众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孙卫东所持股份的现

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
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从公开发行和转让
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
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20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
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20元，
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
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
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
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
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
公司代扣代缴税率为10%的现金红利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18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
策，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港通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股东，其股息、红
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的规定，该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18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
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
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得税
由其自行申报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2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21-55081682
特此公告。

上海复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88335 证券简称：复洁环保 公告编号：2025-031

上海复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增持主体宁波聚智先导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聚智先导”）

为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成都先导”）持股5%以上股东、员工

持股平台，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JIN LI（李进）为一致行动人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聚智先导持有公司38,651,163股股份，占总股本的比例为9.65%，JIN LI（李进）持有公司

81,876,948股股份，占总股本的比例为 20.43%，聚智先导与 JIN LI（李进）合计持有公司 120,
528,111股股份，占总股本的比例为30.08%。

● 成都先导于今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JIN LI（李进）的一致行动人聚智先

导的通知，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以及对公司股票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聚智

先导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2个月内，通过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2,500万元（含）且不高

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本次增持计划不设置增持股票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

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提供的专项贷款。本次增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

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相关风险提示：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等因素，导致

增持计划延迟实施或无法完成实施的风险。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公司

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主体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占总股本）

本次公告前12个月内
增持主体是否披露增持计

划

本次公告前6个月增持主体是否
存在减持情况

宁波聚智先导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 □是 □否控股股东或实控人的
一致行动人 √是 □否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
是 □否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其他：
__________

38,651,163股

9.65%

□是（增持计划完成情况： ）√否

□是 √否

上述增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JIN LI（李进）

宁波聚智先导生
物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合计

持股数量
（股）

81,876,948

38,651,163

120,528,111

持股比例

20.43%

9.65%

30.08%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JIN LI（李进）作为聚智先导的执
行事务合伙人，与聚智先导为一
致行动人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增持主体名称

拟增持股份目的

拟增持股份种类

拟增持股份方式

拟增持股份金额

拟增持股份价格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

拟增持股份资金来源

拟增持主体承诺

宁波聚智先导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以及对公司股票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

无限售流通股A股

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

2,500万元（含）～5,000万元（含）

本次增持计划不设置增持股票价格区间，将根据公司股票的价格波动情况
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增持公司股份。

2025年5月23日～2026年5月22日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提供的专项贷款及聚智先导自有资金。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已向聚智先导出具《贷款承诺函》，同意为
聚智先导提供不超过4,500万元且不超过增持实际使用金额90%的公司股
票增持专项贷款，期限三年。除上述贷款外，本次股份增持的其余资金为
聚智先导自有资金。

聚智先导承诺本次增持计划将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
券交易所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执行。聚智先导
及其一致行动人JIN LI（李进）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首次增持与后续增持比例合计不超过2%。

三、增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等因素，导致增持计划延迟实

施或无法完成实施的风险。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本次增持计划是否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无。

四、其他说明

（一）本次增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次增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发生变化。

（二）聚智先导在实施本次增持计划的过程中，将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

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的相关规定。

（三）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本次增持

计划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88222 证券简称：成都先导 公告编号：2025-018

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宁波聚智先导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

励对象共计 68 名，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354,000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1357%。

2、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上市流通日为2025年5月28日。

本公司于2025年3月13日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条

件成就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以下简称“《激励计划》”）、《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考

核管理办法》”）等的规定，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根据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授权，公司为 68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了 354,000股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

售。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激励计划简述及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一）本激励计划简述

公司于2023年9月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向 78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98.1000万股，授

予价格为26.75元/股，确定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日为2023年9月8日。根据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有

关规则的规定，公司完成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工作。

（二）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3年8月2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2、2023年8月2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

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已经就本次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本激励计

划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存在明显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实行本次

激励计划。

2023年 8月 3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

了《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草案）》”）。

3、2023年8月2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关于核实〈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

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发表了核查意见，认为本激励计划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

存在明显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4、2023年8月3日至8月14日，公司在内部OA（云之家企业云盘）公告栏对本次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未有员工反馈意见。通过本次激励对象名

单公示，公司监事会未发现有关激励对象人员存在不符合公司激励计划规定条件的情况。公

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本次激励计划中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并就相关公示

情况及核查情况于2023年8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等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披露了《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监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其作为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5、2023年8月11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

布了《关于召开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报告书》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的法律意见书》，公司独立董事高建萍受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作为征集人，就公司拟于2023
年8月29日（周二）召开的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有关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

公司全体股东征集委托投票权；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于 2023年 8月 10日就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出具了《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法律意见书》。

6、2023年8月29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

露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

报告》。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

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并经公司自查，在《激励计划（草案）》首次公开披

露前6个月内（2023年2月2日至2023年8月2日），公司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本激励计

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或泄露本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7、2023年8月29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有关事项的议案》，同意本激励计划并授权董事会负责具体实施本激励计划。关联股东均已

回避表决。

8、2023年9月8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

于向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

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同意意见，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了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调整及首次授予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9、2023年12月11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

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同意意见，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出

具了《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10、2023年 12月 27日，公司召开 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

销部分已获授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11、2024年1月29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回购

的5000股限制性股票已注销完成。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由260,755,600元

减少至260,750,600元，股本总额由260,755,600股减少至260,750,600股。

12、2024年4月24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

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同意意见，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出

具了《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13、2024年5月15日，公司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

获授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4名激励对象已获授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

14、2024年6月4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回购

部分限制性股票已注销完成。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由260,750,600元减少至

260,716,100元，股本总额由260,750,600股减少至260,716,100股。

15、2024年6月21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相关激励对象名单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石家庄

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事项的法律意见

书》。

16、2024年7月，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预留部分

限制性股票已经授予并登记完成，该部分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2024年7月18日。本次预留

部分授予并登记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由260,716,100元增加至260,961,350元，股本总额由

260,716,100股增加至260,961,350股。

17、2024年8月14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的议

案》，相关事项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

会对相关事项出具了意见，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

务所关于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公司层面业绩考核

指标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18、2024年12月3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

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同意意见，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

所出具了《北京市中伦（ 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19、2024年 12月 19日，公司召开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

销部分已获授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4名激励对象已获授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20、2025年2月17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回购

的74,000限制性股票已注销完成。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由260,961,350元减

少至260,887,350元，股本总额由260,961,350股减少至260,887,350股。

21、2025年3月13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激励

计划》中5名激励对象离职，不再符合激励对象确定标准。根据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授权及《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公司决定回购注销本次激励计划中5名激励对象已获授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50,000股。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

发表了同意意见，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

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22、2025年 4月 7日，公司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

获授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5名激励对象已获授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

23、2025年5月6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回购

的50,000限制性股票已注销完成。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由260,887,350元减

少至260,837,350元，股本总额由260,887,350股减至260,837,350股。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

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

就的说明

（一）限售期说明

根据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限售

期分别为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5个月、27个月、39个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为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5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7个月内的最后一

个交易日当日止”。公司首次授予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于2023年9月27日上市，因而公

司首次授予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限售期已于2024年12月26日期满，自2024年12月27日起

进入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二）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需同时满足下

列条件，具体条件及达成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公司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设定的解除限售条件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

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

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

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

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

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为2024年度：业绩考核指标为①

2024年度公司净利润较2023年度同比增长不低于25%；
或②2024 年度负极材料销售量较 2023 年度增长不低于
25%，并且2024年度公司净利润不低于2023年度。（1、“净
利润”口径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为准，
其中“净利润”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且剔除公司及子公司有效期内所有股权激励
计划及员工持股计划股份支付费用的数据作为计算依
据。2、“负极材料销售量”是指石墨类、硅基类及其他碳
基等适用于锂离子电池和钠离子电池的所有负极材料，
且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层面，对外部出
售已确认为营业收入的数量。）

是否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说明

公司未发生前述任一情形。

激励对象均未发生前述任一情形。

根据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相关审计报告，公司2024年度负极
材料销售量21.65万吨，2023年度负极材
料 销 售 量 14.09 万 吨 ，较 2023 年 增 长
53.65%; 公司 202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且剔除
股权激励股份支付费用后金额为821,464,
804.94元，2023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且剔除股权
激 励 股 份 支 付 费 用 后 金 额 为 717,692,
573.52 元，较 2023 年增长 14.46%，达到负
极材料销售量较 2023 年度增长不低于
25%且净利润增长不低于 2023 年度的业
绩考核条件。

4

个人层面绩效考核条件：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绩效考核按照公司现行薪酬与

考核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公司将对激励对象每个考核
年度的综合考评进行打分，并依照激励对象的年度个人
综合考评等级确定其解除限售比例。

1、若激励对象在考核时，其职级为公司副总监及以
上级别，其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及对应的可解除限售比例
为：

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
果

可解除限售比例

优秀

100%

良好

80%

合格

50%

不 合
格

0

2、除上述职级为公司副总监及以上级别之外的激励
对象，其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及对应的可解除限售比例为：

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
果

可解除限售比例

合格

100%

不合格

0

若各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激励对象个人当
年实际可解除限售额度=可解除限售比例×个人当年计
划可解除限售额度。因个人层面绩效考核导致激励对象
当期全部或部分未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
限售或递延至下期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
为授予价格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本计
划另有约定除外。

除 8 名激励对象因离职，2 名激励对象解
除劳动关系已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的人
员外，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严格按照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对 68 名激励对象 2024 年度绩效
情况进行了考核，公司副总监及以上级别
结果均为“优秀”，除上述职级为公司副总
监及以上级别之外的激励对象结果均为

“合格”及以上，达到考核要求。

综上所述，公司首次授予股权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一个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
68名激励对象均符合解除限售条件，不存在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规
定的不能解除限售的情形，根据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同意公司
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相关解锁事宜。

三、本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是否存在差异的情况
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中8名激励对象离职及2名激

励对象解除劳动合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合计回购注销以上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96,000股。

以上8名激励对象离职及2名激励对象解除劳动合同，需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96,000股事宜，已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办理完成回购注销
手续。

除上述情况外，本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四、本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2025年5月28日；
2、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人数：68人；
3、本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54,000股，占公司2023年限制性激励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总数的40.00%，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1357%；
4、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及股票数量如下：

姓名

核心管理人员、业务
（技术）骨干（68人）

职务
2023年限制性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数量
(股)

885,000

本次可解除限售的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份数量(股)

354,000

剩余未解除限售的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份数量(股)

531,000

五、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后的股本结构变动表

股份性质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首发前限售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

高管锁定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三、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股份数量（股）

99,794,975

95,327,000

1,062,750

3,405,225

161,042,375

260,837,350

比例（%）

38.26

36.55

0.41

1.31

61.74

100.00

本次变动数量

-354,000

0

-354,000

0

354,000

0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99,440,975

95,327,000

708,750

3,405,225

161,396,375

260,837,350

比例（%）

38.12

36.55

0.27

1.31

61.88

100.00

注：（1）本表中的“比例”为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后的结果。
（2）以上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以本次解除限售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

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
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1301 证券简称：尚太科技 公告编号：2025-066

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B11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5月23日 星期五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2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2日
公司A股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2

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3031号兰赫美特酒店二楼宴会厅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锂
6、召开会议的通知已于2025年3月29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2025-009）。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

其中：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人数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数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A股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数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A股股东人数

H股股东人数

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7

6

1

878,142,493

868,816,979

9,325,514

59.8477%

59.2121%

0.6356%

108

5,205,744

0.3548%

115

883,348,237

60.2024%

110

5,205,944

0.3548%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现场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3、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

表决结果如下：

序
号

1

2

3

审议
议

案

《2024 年
度 董 事
会 工 作
报告》

《2024 年
度 监 事
会 工 作
报告》

《2024 年
年 度 报
告》及其
摘要、H
股《2024
年 业 绩
公告》、H
股《2024
年 年 度
报 告 》

《2024 年
企 业 管
治报告》

《2024 年
度环境、
社 会 及
管 治 报

告》

股份
类

别

总计

其 中 ：A
股 中 小
投资者

A股

H股

总计

其 中 ：A
股 中 小
投资者

A股

H股

总计

其 中 ：A
股 中 小
投资者

A股

H股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

数

883,348,237

5,205,944

874,022,723

9,325,514

883,348,237

5,205,944

874,022,723

9,325,514

883,348,237

5,205,944

874,022,723

9,325,514

同意

股数

882,985,
717

4,867,924

873,684,
703

9,301,014

882,950,
817

4,833,024

873,649,
803

9,301,014

882,985,
717

4,867,924

873,684,
703

9,301,014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的比例

99.9590%

93.5070%

99.9613%

99.7373%

99.9550%

92.8366%

99.9573%

99.7373%

99.9590%

93.5070%

99.9613%

99.7373%

反对

股数

243,520

243,520

243,520

0

198,120

198,120

198,120

0

243,520

243,520

243,520

0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数
的比例

0.0276%

4.6777%

0.0279%

0.0000%

0.0224%

3.8056%

0.0227%

0.0000%

0.0276%

4.6777%

0.0279%

0.0000%

弃权

股数

119,000

94,500

94,500

24,500

199,300

174,800

174,800

24,500

119,000

94,500

94,500

24,500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的比例

0.0135%

1.8152%

0.0108%

0.2627%

0.0226%

3.3577%

0.0200%

0.2627%

0.0135%

1.8152%

0.0108%

0.2627%

议
案
是
否
通
过

是

是

是

4

5

6

7

《2024 年
度 利 润
分 配 预

案》

《关于修
订 第 二
期 员 工
持 股 计
划 和 第
三 期 员
工 持 股
计 划 的
议案》

《关于续
聘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的 议

案》

《关于使
用 自 有
资 金 购
买 理 财
产 品 及
进 行 现
金 管 理
的议案》

总计

其 中 ：A
股 中 小
投资者

A股

H股

总计

其 中 ：A
股 中 小
投资者

A股

H股

总计

其 中 ：A
股 中 小
投资者

A股

H股

总计

其 中 ：A
股 中 小
投资者

A股

H股

883,348,237

5,205,944

874,022,723

9,325,514

836,922,637

5,205,944

827,597,123

9,325,514

883,348,237

5,205,944

874,022,723

9,325,514

883,348,237

5,205,944

874,022,723

9,325,514

882,986,
477

4,844,184

873,660,
963

9,325,514

836,515,
217

4,807,024

827,198,
203

9,317,014

882,997,
117

4,854,824

873,671,
603

9,325,514

876,817,
266

3,137,473

871,954,
252

4,863,014

99.9590%

93.0510%

99.9586%

100.0000
%

99.9513%

92.3372%

99.9518%

99.9089%

99.9603%

93.2554%

99.9598%

100.0000
%

99.2607%

60.2671%

99.7633%

52.1474%

268,260

268,260

268,260

0

312,920

304,420

304,420

8,500

257,920

257,920

257,920

0

6,441,371

1,978,871

1,978,871

4,462,500

0.0304%

5.1530%

0.0307%

0.0000%

0.0374%

5.8475%

0.0368%

0.0911%

0.0292%

4.9543%

0.0295%

0.0000%

0.7292%

38.0118
%

0.2264%

47.8526
%

93,500

93,500

93,500

0

94,500

94,500

94,500

0

93,200

93,200

93,200

0

89,600

89,600

89,600

0

0.0106%

1.7960%

0.0107%

0.0000%

0.0113%

1.8152%

0.0114%

0.0000%

0.0106%

1.7903%

0.0107%

0.0000%

0.0101%

1.7211%

0.0103%

0.0000%

是

是

是

是

8

《 关 于
2025 年
度 向 银
行 申 请
授 信 额
度 暨 提
供 担 保
的议案》

总计

其 中 ：A
股 中 小
投资者

A股

H股

883,348,237

5,205,944

874,022,723

9,325,514

882,611,
417

4,469,124

873,285,
903

9,325,514

99.9166%

85.8466%

99.9157%

100.0000
%

647,220

647,220

647,220

0

0.0733%

12.4323
%

0.0741%

0.0000%

89,600

89,600

89,600

0

0.0101%

1.7211%

0.0103%

0.0000%

是

单宇先生参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与议案5审议事项存在直接利害关系，作为股东

厦门水滴石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股东厦门水滴石穿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为关联股东应当回避表决议案5审议事项，其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46,425,600
股。其中第6、7、8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吴晓丹、陈恩智

3、结论性意见：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

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399 证券简称：海普瑞 公告编号：2025-025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